  桃園縣藥師公會  函


受文者:全體會員 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8年10月26日

發文字號:（98）桃藥師貴字第98173號
主旨：關於有意願施打H1N1新型流感疫苗者，請於11月中旬起，主動連繫所屬轄區衛生所，完成疫苗注射，敬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1.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公告：首批新流感疫苗已於10月22日運抵桃園機場，通關驗收後暨配送各縣市衛生局，依優先順序11月1日起受災地區居民開始先行接種，第二批既為醫護人員。
      2.接種疫苗是採自願性接種，各縣市衛生局做法不盡相同，逕與本縣衛生局疾管科溝通後，醫護人員預訂11月中旬開始接種，若有意願者，請先向轄區衛生所詢問後再前往施打，以免徒勞往返。  
      3.一般季節性流感疫苗，目前因數量不足，預定12月份施打。
      4.各醫療院所之藥師由各院所直接申請施打疫苗。
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   鍾明貴
會址: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166號3F


電話:(03)4914585 傳真:(03)4940180








